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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发包制与帝国逻辑
周黎安《行政发包制》读后感

周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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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讨论周黎安“行政发包制”一文的研究风格和理论模型的前 提 假

设，并提出进一步推进的 意 见 和 建 议。在 周 黎 安 模 型 基 础 上，笔 者 针 对 效 率

与统治风险的目标冲突，提出了执政者在集权与分权间抉择的一 个 模 型。最

后，将“行政发包制”这一治理模式放在帝国逻辑的大历史背景上讨论其 定 位

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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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中国国家治理的诸多制度和机制，社会科学文献中多有讨论，
近年来 已 成 热 点。《社 会》本 期 专 辟 这 一 主 题 的 专 栏，其 中 周 黎 安

（２０１４）的《行政发包制》一文 ，立意清晰，逻辑严谨，文笔明快，讨论充

分，可谓力作。下面笔者就该文作者的研究风格、模型的改进及其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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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治理整体性视角下的位置谈谈感想，求教于作者和读者。

一、行政发包制：现象与分析概念

周黎安早在２００８年提出了“行政发包制”这一分析概念，并在随后

的研究工作 中 有 进 一 步 的 阐 述 （周 黎 安，２００８；周 黎 安、王 娟，２０１２）。
笔者在２０１３年的“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上听到他关于这一题

目新近研究的阐述，随后又有多次与他交谈讨论的机会，获益匪浅。有

关“行政发包制”现象在社会科学文献中时有提及，但以往的研究工作

只是在比喻和形容的意义上使用类似的说法。在周黎安笔下，这一类

现象被提炼为一个分析概念或理想类型，据此发展出了一系列相关议

题。好的研究工作，特 别 是 理 论 上 的 贡 献，通 常 不 仅 有 好 的 想 法 和 概

念，而且有着分析力度。好的想法有着独到的视角，见前人所未见，思

前人所未思，使人耳目一新，启发思路；而所谓分析力度则是为后续的

学术探究提供了分析概念、理论逻辑和思考路径———概念具有实质内

涵，逻辑清晰明快，机制具体可辨。在中国政府研究文献中，好的想法

并不鲜见，但有分析力度的理论讨论却难以寻觅。从好的想法提升到

具有分析力度的理论，这是学术研究水平的一个门槛。
周黎安文章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好的想法与分析力度两者的优秀结

合。他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提出了“行政

发包制”的分析概念和理想类型，并结合对现实生活的实际观察，进行

了系统、深入的理论阐述。“系统”体现在作者从概念定义、现象特征、
理论逻辑及其延伸意义进行了逻辑清晰且一致的讨论；“深入”体现在

作者不满足于描述、罗列司空见惯的日常现象，没有套用一些大而无当

和艰涩未化的概念说法，而是针对国家治理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类

现象进行仔细思考，借用或提出了一系列分析概念，探究其背后的制度

安排，目光所到之处、讨论关注之点体现了作者独到的视角和思考。
如上所说，《行政发包制》理论框架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是其理论的

分析性，特别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炼后的简化，二是理论的条件性。
在周黎安文中，理论的提炼和简化处处可见。例如，作者指出，行政发包

制的基本特点不是面面俱到，而是依其理论分析框架有选择地加以概

括。在讨论决定行政发包制边界时，“将行政治理的基本分析单位聚焦

于单项的政府事务或有需求方（公众）和供给方（政府）完成的行政服务

·０４·

社会·２０１４·６



交易”（ｐ．１９），使得相应的理论讨论简明清晰。围绕研究的主线，着眼主

干、去其枝节，提炼出基于现实生活而又有着理论抽象意义的分析概念，
这是周黎安文章的一个特点。理论的简化同时隐含了其边界条件，两者

相辅相成。换言之，一个没有条件性、在任何情形下都适用的“理论”一定

是没有分析力度的、空洞的。周黎安在文中着重讨论了采纳和实施行政

发包制的边界条件以及随着条件变化而产生的变异程度，并进一步讨论

了行政发包制这一概念的扩展，特别是与作者提出的“晋升锦标赛”概念

之间的关系，从纵（行政发包制）和横（晋升锦标赛）两个维度讨论了两者

间的相互作用，做了新的开拓，多有创见，有着延伸发展的广阔前景。这

种提炼、抽象、简化的能力得益于作者的经济学训练背景，而在这一基础

上提出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讨论，则反映了作者的学术眼界和功底。
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是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作为一位经济

学家，周黎安更多的是从经济学文献中寻找理论线索和解释逻辑。例

如，文章在经济学文献中已有讨论的“雇佣制”和“分包制”基础上，借鉴

霍尔斯托姆和米尔格隆（Ｈｏｌｓｔｒｏｍ　ａｎｄ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４）提 出 的 资 产 所 有

权、激励契约和任务分配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个兼有行政权威和合约机

制的“行政发包制”这一治理模式。另外，文中应用有关激励强度、多重委

托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等一系列概念进行理论分析。这些看似

随手拈来的概念和描述实际上是建立在经济学的大量文献之上，如果对

于这些文献不熟悉则往往不能体会到其中的坚实理论基础。对已有理

论的传承、推进或突破使得周黎安的研究工作有源可溯、有本可依，也为

读者（包括评论者）理解和评价这一工作提供了理论脉络。周黎安研究

的这一优点帮助了笔者在下一节进一步讨论行政发包制这一理想类型。

二、行政发包制与统治风险：推进分析模型的一个尝试

笔者以为，周黎安文章最为精彩之处是在讨论行政发包制的边界

条件时提出 的“统 治 风 险”这 一 思 路（ｐｐ．１８－２５）。作 者 借 用 哈 特 等

（Ｈａｒｔ，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ｎｄ　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７）的 理 论 模 型 讨 论 了“质 量 压 力”与

“治理成本”等多重目标如何影响不同治理模式的选择。在指出公共服

务的政治属性（公众参与和期待）的前提下，作者分析了质量压力、统治

风险和治理成本之间关系，进而推论出行政发包制和科层制两者之间

的矛盾和执政者的选择条件。周黎安的模型提出，中央政府面临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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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即行政发包制和科层制。前者可以“降低治理成本”，但可能因地

方政府行为而导致“公共服务所面临的质量压力”，引起公众不满，从而

提高统治风险；后者可以提高公共产品质量但治理成本随之增大。

委托人采用行政发包制而非科层制可以减少国家治理的
财政成本和行政监督成本，但因为赋予承包人一定的决策权
和相当的自由裁量权，又容易导致质量压力和统治风险的上
升。因此，委托人在决定是否内部发包以及发包范围时面临
一个基本的权衡，即公共事务的质量压力、统治风险与成本压
力之间的权衡，两者难以兼得。如果公共服务的统治风险上
升，委托人必须更多地采取集中控制、减少发包的方式应对。

如果公众的质量压力小，委托人就会更多地考虑节约公共服
务的成本，控制和节约成本将成为最重要的优化目标。所以，

当委托人面临的质量压力上升的时候，行政治理将更偏向科
层制，远离行政发包制，而给定公共对质量的诉求，当治理成
本上升的时候，行政治理中发包成分将增加，科层制或官僚制
的成分将减少。（周黎安，２０１４：２１－２２）

周黎安的分析逻辑严谨、条件清楚，与现实观察密切结合，理论建

模呼之欲出。依据这一理论逻辑，作者提出，“在确定中央与地方事权

划分方面，行政发包制更多是根据公共服务所导致的统治风险的溢出

范围”（ｐ．２３）。换言之，发包制实行的程度与范围与统治风险有着反比

关系，而且因统治风险的变化而变化。不难看出，行政发包制作为一种

分权的治理模式，有着可以分析的具体条件。正是这种清晰的理论逻

辑和具体条件，使得理论和概念具有分析力度。

１．私有企业的这一行为取向背后的机制在哈特等（Ｈａｒｔ，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ｎｄ　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７）中有详细

的讨论，这里不再赘述。

周黎安提出的分析模型隐含了几个前提假设，笔者以为有进一步

澄清和讨论的空间。第一，作者在这里做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即地方政

府的行为取向导致质量压力和统治风险上升的结果。笔者的解读是：

周黎安在借用哈特等的模型时，将地方政府所为视为哈特等模型中的

“私有企业”，其行为表现出追求“降低成本”但忽视“提高质量”。１对于

中央政府来说，地方政府如此行为可以降低治理成本，但“统治风险”随

·２４·

社会·２０１４·６



之上升。在这一前提假设下，随后的逻辑推论则顺理成章。但笔者对

这一前提假设有不同看法。笔者以为，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地方性

治理上的所作所为与这一前提假设不相吻合。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和人

民生活提高与地方政府的努力密切相关；换言之，地方政府所为有利于

提供公共服务。地方政府表现出的短期行为可能导致统治风险上升，
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和激励机制。例如，地

方政府追求ＧＤＰ和土地财政的行为的确导致了社会紧张，但这与国家

财政制度密切相关，似乎不能归咎于地方政府对公共产品提供不力。
第二，“行政发包制”兼有“行政”和“发包”的机制。周黎安将科层

制与行政发包制作为两个理想类型加以对照讨论，但作者在这里的讨

论更多地强调了“发包”的特点，“行政”机制隐而不见。对此，笔者有两

点疑问：第一，如果“发包”产生统治风险，那么，“行政”机制在这里起到

了怎样的作用？第二，行政发包制实际上仍然是通过科层制（官僚制）
运行的。所以，将行政发包制与科层制作为相对的治理模式不甚妥切，
似乎使用“集权”与“分权”这对概念更为准确恰当。

笔者在哈特等（Ｈａｒｔ，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ｎｄ　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７）模型的基础上，提出

一个修订版的“集权—分权抉择”模型来分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便进

一步澄清以上讨论的诸种关系。笔者的模型得益于周黎安上述模型的

启发，但针对以上提出的问题进行相应的修订。下面的模型与周黎安模型

有着不同的前提假设和机制区别，但其中蕴含了行政发包制的研究问题。
这一模型的理论逻辑是经济学不完全合同的分析框架。因为信息

成本和环境不确定性，中央与地方（或政府内部上下级）间的关系无法

通过完全合同的形式制定落实。因此，在合同明确规定的权益之外有

着很大的剩余控制权，（在一般情况下）为有着更多信息优势的一方所

掌握。剩余控制权为其拥有者提供了激励，诱发了相应的行为。因此，
剩余控制权分 配 给 哪 一 方 成 为 不 同 治 理 模 式 的 核 心 所 在。在 哈 特 等

（Ｈａｒｔ，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ｎｄ　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７）的讨论中，不同治理模式的核心是：
在提供 公 共 产 品（如 监 狱、公 共 医 疗）时 应 该 选 择 公 共 部 门（ｐｕｂｌｉｃ
ａｇｅｎｃｙ）还是私有企业（ｐｒｉｖａｔｅ　ｆｉｒｍ）？其抉择与剩余控制权所提供的

激励及其诱发的行为有着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在下面的模型中，我们

的分析问题是：执政者在剩余控制权分配给中央（集权）还是给地方政

府（分权）间的抉择逻辑和条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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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如下假设，执政者有着两个目标：提高效率与降低统治风险。
（１）“提高效率”包含了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提高质量和降低治理成本两

个方面，即“有效治理”之效。在这里，笔者采用了与周黎安模型不同的

前提假设，即把提高质量和降低治理成本两者合二为一，作为一致的目

标。有必要进一步说明如下：笔者的假设是地方政府因其执政之效的目

标，有着开掘资源、提供属地内公共产品的动力。在经验事实上，那些积

极有为的政府通常有着更好的财政资源，在提供公共产品诸方面有着更

好的表现。而地方政府治理得力，也相应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治理成本。
例如，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得力降低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和提供公共产

品的压力。（２）“降低统治风险”主要体现在限制和削弱（从中央政府角

度来看）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所引起的偏离失控倾向或由此导致的社会紧

张与冲突。例如，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发展可能会突破中央政策限制；追
求财政最大化也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在现有体制结构下对中央政府产生

压力，这一点在周黎安文中已有很好的讨论。如下面所要讨论的，“提高

效率”和“降低统治风险”这两个目标之间有着内在紧张。
另外，假设执政者面临两个可供选择的治理模式：集权与分权，前

者表现在中央政府控制剩余控制权，后者表现在剩余控制权分配给地

方政府。换一种说法，集权模式表现为强力推行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

和正式规定，因此大大压缩地方政府拥有的剩余控制权；而在分权模式

中，地方政府有着更大的剩余控制权，以及相应的自主性和利益回报。
因此，在中国国家治理架构中，集权与分权的核心区别可以表述为地方

政府的剩余控制权空间之大小。
集权和分权的治理模式导致了委托方与代理方面临两种不同的成

本收益，从而影响了他们各自的行为。集权和分权这两个治理模式与

执政者的效率与统治风险两个目标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下面从剩余控

制权的理论思路来分析讨论这一问题。
第一，较之集权于中央，分权意味着地方政府有着更大的剩余控制

权，可以得到更多的努力回报，有利于地方性治理的积极性，也会降低

国家官僚体制的治理成本，如周黎安关于行政发包制的讨论所示。在

这里，提高公共产品质量与降低治理成本的两个目标是一致的，与我们

前面的假设处理相吻合。因此，分权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当剩余控制

权分配给地方政府时，地方自主性提高，其行为受中央政府约束随之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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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此各自为政、“偏离失控”的倾向增大。在追求ＧＤＰ和分税制—
土地财政等自上而下的制度压力下，地方政府追求财政最大化的冲动

常常导致社会紧张和冲突；而且，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也会产生制度性紧

张。这些状况造成了中央政府的执政压力，提高了统治风险。

２．不难看到，下述的条件与周黎安的模型有所重叠但也有重要的不同。例如，在周黎安模型

中，提高产品质量的压力导致中央政府集权（采用科层制），但在笔者的模型中，这一压力导致

中央政府放权。

第二，较之于分权于地方政府，集权于中央压缩了地方政府的剩余

控制权空间和由此诱发的偏离失控倾向，因此有利于降低统治风险。
但是，当剩余控制权分配给中央政府时，行政发包制中地方分成所得降

低，地方政府的努力行为所得到的回报减少，其激励强度相应地减弱。
而且，集权意味着监察、考核、督促、指令等更为强化，导致国家治理成

本增加。因此，集权较之于分权降低了效率。
以上分析显示：（１）提高效率与降低统治风险这两个目标之间有着

反比关系，如同周黎安文中对“质量压力”与“成本代价”的讨论，也与哈

特等（Ｈａｒｔ，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ｎｄ　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７）关于“公共机构”与“私有企业”
的分析相吻合；（２）集权与分权的两个治理模式对于达到这两个目标的

意义是不同的。如此，剩余控制权的分析逻辑帮助我们认识到执政者

在效率与统治风险之间抉择的矛盾。在以上讨论的前提下，依据哈特

等（Ｈａｒｔ，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ｎｄ　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７）的理论分析结果，对 执 政 者 的 抉

择的条件性不难做出以下的推论。２

第一，当效率成为重要考虑时（如在经济困难、公众对公共产品要

求压力增大，政府绩效压力增大情形下），执政者的选择倾向于分权，以
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提高“有效治理”能力。

第二，当统治风险增大（如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地方政府行为偏离

失控等情形），执政者的选择倾向于集权，即扩大、强化自上而下的正式

权威，以便压缩、限制地方政府的剩余控制权。
进一步的讨论。在以上模型中，分权与集权相对应，成为国家治理

模式之一，两者间权重和角色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随条件变化而不断调

整。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作为执政者的中央政府有着正式权威和

决策主导地位。欲做进一步讨论，我们需要引进执政者偏好这一外在

要素。诸多研究者（如列文森、黄仁宇、孔飞力等）指出，执政者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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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降低统治风险之间对后者有着更为强烈的偏好。国家治理的一系列

制度安排，如频繁流动的人事安排、层层多方的节制监察、资源汲取、配
置流向，以及历史上重农抑商政策都反映了这一偏好，造成了黄仁宇

（２００１）所观察的中央有权而无力、地方官员有力而无权的境地。如周

黎安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关系是：当效率持续低下，也会导致统治风险：
一是民众对公共产品的要求会影响到执政者的合法性，二是效率低下

在国际竞争中有着风险。正因为此，执政者在集权和分权间不断摆动，
寻找平衡。但是，与政治、社会危机和地方政府的偏离失控相比，效率

对统治风险的影响是间接的、滞后的，因此，执政者的抉择更多地表现

出对直接统治风险加以控制的偏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诺斯（Ｎｏｒｔｈ，

１９９０：７）观察到：“统治者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来制定规则；因此，交易

成本通常导致效率低下的所有权盛行。”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讨论的依据是剩余控制权的理论逻辑，特别是

剩余控制权分配对于中央和地方积极性、治理成本和效率回报在中央

与地方政府间分成的意义。如果我们离开剩余控制权的分析思路，以

上推论即不再成立。例如，假设“顶层设计”可以有两全之计，既可以保

持中央政府的剩余 控 制 权，又 可 以 使 得 地 方 政 府 有 着（与 分 权 抉 择 同

样）高效率的行 为，对 于 执 政 者 来 说，这 当 然 是 更 佳 选 择。但 是，这 一

“顶层设计”理论必须回答有关官僚体制中信息、激励、控制等机制相关

的成本代价和所诱发的组织行为等一系列问题。理论分析正是要求研

究者澄清其前提假设和理论逻辑，以及所推论出的因果关系。
上述的理论模型在前提假设和机制区别上对周黎安的模型做了若

干修订，引出了新的理论命题和实证意义。也许更为恰当的表述是：尽
管这两个模型的结构相似，笔者的模型建立在不同前提假设之上，并不

是对周黎安模型的批评或改进，而是受其启发提出的一个不同模型，旨
在进一步讨论行政发包制提出的问题。在上述讨论中，笔者着眼于集

权与分权这一对治理机制。相对于含“行政”与“发包”两者的“行政发

包制”概念来说，集权与分权的概念所蕴含的机制更为明确、易于把握，
同时也有利于引申出笔者下面要讨论的问题：以上理论模型的一个意

义是，在中国国家治理架构中，无论集权还是分权都是有条件的、不稳

定的，随条件变化而互为转化的。那么，行政发包制糅“行政”（集权要

素）与“发包制”（分权要素）于一体，是否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治理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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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换言之，为什么在行政发包制中地方政府的行为会导致中央政府

的统治风险？下面我们回到“行政发包制”治理模式，做进一步讨论。

三、行政发包制与帝国逻辑

周黎安从制度层面着眼，强调了行政发包制这一理想模型的稳定

制度特征和意义。但笔者在阅读时感到作者笔下有意无意间透露出这

一制度的内在紧张、不兼容和不稳定。一方面，分包制确立了权力、责

任、利益（剩余控制权）的边界；另一方面，官僚体制自上而下的行政权

威又凌驾于这些结构边界之上；官僚体制内部条块关系的交错张力不

断地冲击着这些边界；官僚体制与政治过程间的互动紧张也时常打断

这一制度的运行。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将行政发包制放在与其他国家

治理机制相互作用，特别是在帝国逻辑的整体背景上加以认识。
中华帝国因其广阔疆域、众多民众和多元文化而面临规模之累；作

为国家治理组织基础的庞大官僚体制因其漫长行政链条、信息、利益等

交易成本，从而加剧了委托—代理困难。在应对这些困难的历史演变

过程中，国家体制发展起了一系列稳定的制度安排和治理技术，是谓帝

国逻辑。帝国逻辑也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在当代国家治理运行过程中。
如周黎安指出的，行政发包制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治理模式。笔者在

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讨 论 了 周 黎 安 的“行 政 发 包 制”在 帝 国 逻 辑 中 的 位

置：
在中国国家演变过程中发展起了一系列调节中央与地方关

系的制度安排。其中一个重要制度安排是周黎安（２００８）提出的
“行政逐级发包制”。行政发包制是中国官僚体制上下分治的一
个稳定形式。在这一制度安排中，官僚体制逐级将区域性治理的
各项任务（如税收、就业、治安、教化）以“发包制”形式逐级发放给
下一层次的官僚机构。这种发包制形式给予属地政府相应的激
励机制和灵活空间来完成规定目标，同时减少了上级部门对下级
部门考核的信息要求。如此做法大大降低一统官僚体制中“委
托—代理”关系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周黎安、王娟 （２０１２）以清
代海关制度为例，分析比较了行政发包制与韦伯式官僚组织的雇
佣制之间的区别，指出了前者在中华帝国治理中的重要位置。曹
正汉（２０１１）提出的上下分治体制也有着类似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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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帝国来说，行政发包制的制度安排也有着潜在
危险。任何正式制度都是一种“可信性承诺”，其稳定性是以
牺牲灵活性为代价的（Ｄｉｘｉｔ，１９９６）。上下分治的制度如果正
式化，就会束缚皇权的任意专断权、削弱一统体制，长此以往
则“国将不国”了。就帝国的行政发包制着眼，我们可以看到
两大特点：第一，地方的实际控制权并不是正式意义上的“确
权”，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授权”的形式实现的，即中央政府
“放权”（即委托）于地方政府。这种所谓“上下分治”的实质仍
然是一统体制，并没有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性变化。
第二，这种上下分治的结构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一直处在不断
波动和调整中，体现在“集权—放权”的周期性循环。集权意
味着在正式制度上决策权和资源的向上集中（并税式改革），而
放权则意味着某些控制权发放到地方政府（征收附加税所导致
的杂税丛生）。正是基于以上观察，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２）指出，
在一统体制的基本框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随着各种控制权的
分配组合不同而发生变化，表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行政发包
制”的“上下分治”模式只是其中的重要形式之一。简言之，行
政发包制的制度安排在帝国治理中有着其重要地位，但仅此尚
不足以概括中华帝国治理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帝国治理中“上
收—下放”的周期性波动演变。（周雪光，２０１４：１２１－１２２）
在这里，笔者将引文中的一些看法略加扩展。如周黎安文中指出，

在中华帝国历史上，行政发包制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模式。但我们

也不难观察到这一制度时松时紧的不断调整。例如，笔者在上面的文

章中指出，在赋税领域中，国家治理模式经过了“杂税丛生—并税式改

革—杂税丛生”的周期性过程，映射出“分权—集权—分权”的治理模式

的相互转化。在人民共和国时期，集权—放权波折更是明晰可辨。这

些集权过程虽然时段不等，并非常态，但却是极为重要的，体现了君主

任意专断权和“分权”（包括行政发包制）间不断调整的制度化过程。换

言之，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上和今天，虽然行政发包制的形式似乎稳

定不变，但其实际内容和运行机制随着中央政府政策和指令而不断调

整和波动的。
从理论上看，行政发包制内部存在着深刻矛盾。周黎安指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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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制“类似于企业内部的市场化关系”，“行政发包制类似于在科层

制内部引入了‘分封’和‘包干’的因素，或说在科层制的外壳之下置入

了‘发包制’的灵魂，因而是一 种 混 合 或 中 间 形 态 的 组 织 类 型”（ｐ．９）。
已有的经济学研究 （Ｂａｋｅｒ，Ｇｉｂｂ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ｕｒｐｈｙ，２００１；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１９８５）指出，这种“选择性干涉”（即在行政体制中植入市场机制）的混

合制度有着内在的紧张和不兼容性。周黎安也注意到了行政发包制面

临的内在困境，即这一制度可能在某些方面降低统治风险（有效治理），
但在其他方面提高其风险（偏离失控），特别强调了不同治理模式在不

同空间（领域）的分布，如治安、就业多以行政发包制实施，而金融、重大

项目投资多以上报审批的集权模式。但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内在紧张

并不能通过不同领域的空间安排而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在治安、就

业等领域中，中央政府也频繁下达指令，检查督促；在金融和投资领域

中，项目审批也政策多变，时松时紧。由此可见，不同治理模式不但在

不同领域中权重不同，而且在同一领域中在不同时点上也交替出现。在

任何领域中，发包制的剩余控制权都有导致“失控”的可能性，成为统治

风险的诱因。而追求统治风险最小化的努力又会导致效率（有效治理）
低下，促成经济、社会诸领域中的困难和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尽管行政

发包制糅合“行政”与“发包”于一体，但仍不足以解决帝国治理的重重困

难，而且其内在紧张恰恰提供了向其他治理模式转化的诱因。
以上思路也引出笔者对周黎安文中关于“非正式行为”的讨论的一

点不同看法。周黎安试图将各类正式和非正式的行为现象一并置于行

政发包制的视角下予以解释，这种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使得我们看到

这些散落各处的现象和行为与行政发包制间的逻辑联系。但是，在帝

国的逻辑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并生共存和相互转化有着更为

深刻的意义（周雪光，２０１４）。如果将两者视为同类现象，则舍去了许多

重要的研究问题，无从把握不同治理模式间的转化机制和条件。例如，
针对政府研究中的诸种变通、共谋等非正式制度和行为，周黎安提出，
“从我的角度看，其实这些非正式运作和各种策略运用、变通正是发包

制下自由裁量权积淀在承包人手中以及‘只看结果、不管过程和程序’
的考核逻辑的必然产物”（ｐ．１０）。在周黎安的讨论中，承包方的自由裁

量权包括了“既有积极意义上的政策变通和制度创新，也有消极意义上

的应付和走形式”（ｐ．１２）。笔者从帝国逻辑的角度来看，将行政发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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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积极意义上”（官方认可）的方面与“消极意义上”（官方未认可）的方

面在理论讨论中区分开来十分重要，尽管两者在实践中常常边界模糊。
例如，“消极意义上的应付和走形式”恰恰显示了行政发包制内在的紧

张，即在发包制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承包方常常不得不应对那些自上而

下的打断其过程、冲击其边界的“行政”干涉。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非正

式的变通和共谋，一方面可以看做是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但另一方

面，它们威胁、侵蚀了中央政府权威，成为从行政发包制向其他模式转

化的诱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以“正式与非正式”为核心的另外一种

混合型模式，即帝国在正式制度安排上有着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但在

实际过程中却通过各 种 非 正 式 制 度 将“剩 余 控 制 权”放 在 地 方 政 府 手

中。这一制度一方面维系了帝国架构，特别是皇权威严高尊的地位，但
另一方面又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执行政策。这一治理模式通过变

通、共谋、运动式治理等机制在等级权威的正式制度与地方政府拥有实

际控制权的非正式制度间不断调整权重和转化。

３．我们提出的控制权理论得益于周黎安研究工作的启发。记得笔者和练宏在讨论环保领域

田野研究中发现的一大堆事例时，试图用行政发包制模式进行梳理，但发现这一 模 式 与 我 们

观察的现象不甚吻合：（１）虽然层层下达指标有着发包制的特征，但地方政府在属地内部的决

策权和执行权多有自上而下的干涉；（２）经济激励与实际任务没有太大关联；（３）虽然政 策 执

行的“结果导向”特点鲜明，但实际检查考核多流于形式。换言之，我们观察到的 现 象 似 乎 没

有反映出周黎安文中描述的行政发包制基本特征。我们不得不另寻思路，提出了 一 个“控 制

权”分析框架，从剩余控制权的不同维度（决策权、检查验收权、执行和激励权）的排 列 组 合 来

认识官僚体制内部的权威关系，用 以 解 释 田 野 观 察 的 现 象。在 和 周 黎 安 私 下 讨 论 这 一 情 形

时，他提出，这一状况可能是因为环保领域更多地反映了“条条”权威关系，而不属于行政发包

制的边界范围。这个考虑不无道理。但中国地方政府的诸多部门机构（如卫生局、教育局、民

政局等）大多都有着类似的任务环境。如何看待这些类似部门与“块块”政府（行政发 包 制 主

体）间关系，是一个有待分析的问题。

因此，笔者倾向于把“行政发包制”定位为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制度

安排之一，需要从国家治理的整体性背景中、在与其他治理模式和机制

的关系中认识其位置和意义。周雪光和练宏（２０１２）在经济学不完全合

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控制权的理论模型，讨论了控制权的不同

维度，以及这些维度的不同排列组合导致了不同的治理模式。在这些不

同治理模式中，行政发包制占据重要地位，抑或可以说是国家治理的常

态。但是，这里说的“常态”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向其他治理模式（如
高度关联型、松散关联型）转化。３对于这些不同治理模式及其相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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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制和条件的探究有助于揭示中国国家治理的深层密码。
行政发包制模式的内涵和边界条件或有待发展，其中观点和前提

假设或可商榷，与其他治理模式的关系或需澄清；但在笔者看来，周黎

安文章立足于现实 生 活 的 细 致 观 察 又 着 力 于 理 论 上 的 深 入 分 析 和 提

炼，逻辑清晰可循，讨论深入具体，可谓学术研究的上乘之作，也是依笔

者的学术品味所特别欣赏的研究风格。不难预料，行政发包制这一分

析框架将会极大地推动国家治理领域中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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